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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人中国书店的控股股东为北京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北京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15号

法定代表人 郭小明

成立日期 2004年2月18日

注册资本 68,59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582047287

经营期限 2004年2月18日至2054年2月17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销售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销售文化用品、工艺品、日用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承办展览

展示活动；会议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仓储服务；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股东名称 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南十里居13号

联系电话 010-87940567

一致行动人北京新影联的控股股东为北京市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北京市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67号

法定代表人 何颖

成立日期 1949年12月30日

注册资本 24,588.24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101316397E

经营期限 2009年1月9日至2029年1月8日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电影发行、放映；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投资及投资管理；销售电影器材、玩具、服装、工艺美术品、文具用品、

体育用品、游艺用品、室内游艺器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组

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经济信息咨询（心理咨询除外）；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物业管理。（“1、未经有

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

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

益”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东名称 北京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77.2727%，时代今典影院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2.7273%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67号

联系电话 010-65255767

2、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首文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振弘、北京演艺集团、

北京伦洋、中国书店、北京新影联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国资委间接控制首文科集团100%股权，间接控制北京振弘100%股权，间接控制北京

演艺集团100%股权，间接控制北京伦洋100%股权，间接控制中国书店100%股权，间接控制北京

新影联43.402%股权。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首文科集团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1

北京首文科文创

置业有限公司

148,232.77 100.00%

公司属房地产开发行业。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餐饮服务；食

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会议及展览服务；园区管理服务；物业管

理；货物进出口；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技术进出口；进出

口代理；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文具用品零售；服

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日用品销售；餐饮管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

北京振弘企业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

101,321.00 100.00%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3

北京弘科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

87,180.68 100.00%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4

北京发行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68,590.00 100.00%

公司所属行业为商品流通企业。 经营范围：销售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

物、音像制品；销售文化用品、工艺品、日用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承办展览

展示活动；会议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广告；仓储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市场

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5

北京文创板发展

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

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受托资产管理；组织企业资产重组并购；为非上

市股份公司融资、并购相关业务提供服务；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企业管理咨询；金融信息与经纪服务；经济信息咨询；企业上市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文化内容版权）；企业营销策划；组织文

化交流活动；承办会议展览展示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互联网信

息服务。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

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

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

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金融信息与经济

服务；金融培训；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受托资产管理；组织企业资产重

组并购、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

6

北京联合出版有

限责任公司

6,000.00 100.00%

出版有利于首都两个文明建设的经济、科技、文化、体育、教育（不含中、小学

课本）类图书；出版教育、科技、文化艺术方面的音像制品；文化、教育、科技方

面的电子出版物；图书、电子出版物批发、零售；本版图书总发行；音像制品批

发、零售；出版中小学教辅材料（数学、语文、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

学、生物）；技术推广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 （市场主体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

7

北京首博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

887.00 100.00%

公司属于商品流通企业。 经营范围：销售古代钱币、文物、食品；零售本版图

书、期刊、音像制品；限分支机构经营：零售图书、期刊、电子出版物；组织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销售工艺美术品、自产自销字画、古典家具、服装鞋帽、文化用

品、日用品、五金交电、建筑材料、花卉；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企业策划；会议服

务；专业承包；计算机系统服务；婚庆服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

8

北京燕山出版社

有限公司

836.46 100.00%

公司所属行业为出版业。 许可项目：图书出版；网络出版物出版；电子出版物

出版；出版物零售；出版物互联网销售；文物销售；餐饮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

品除外）；广告制作；会议及展览服务；文艺创作；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版

权代理；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市场营销策划；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汽车装饰用

品销售；水利相关咨询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

外）；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9

北京环宇宏基文

化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200.00 67.00%

公司所属行业为文化艺术业。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国内版音像制品；批发国

内版图书、期刊、电子出版物；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承办展览展示；图文设计制

作；选题策划；影视策划；编辑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

务）；技术开发、咨询；销售印刷器材、文体用品、工艺美术品、电子计算机、金

属材料、建筑材料。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0

北京彦博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出版物零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承办展览展示；企业策划；

经济贸易咨询；计算机系统服务；电脑动画设计；技术咨询；销售工艺品、文化

用品。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出版物零售以及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1

北京出版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100,000.00 100.00%

出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政治、

法律、经济、历史等研究著作；上述各类辞书、工具书；当地党委、政府责成出

版的宣传方针、政策的读物和时事宣传读物、党史、党建读物和通俗政治理论

读物、青年思想教育读物、科技（包括理工、农、医）旅游、文史、外语、学习读

物、中小学课本等；出版互联网图书、互联网音像出版物；批发本出版社出版

的图书、刊物、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从事互联网文化活

动；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百货；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设计、制作印刷品广告；利用自有《十月》、《父母必读》、《少年

科技画报》、《北京卡通》杂志发布广告；设计、制作图书广告；利用本出版社

出版的图书发布广告。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从

事互联网文化活动、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2

北京演艺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38,500.00 100.00%

北京市市属国有文化企业，主营业务涵盖内容创作生产、文化辅助生产和中

介服务。 出资人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的投资、经营与管理；艺术创作；经营

演出及经纪业务；制作及发行动画片、专题片、电视综艺（不得制作时政新闻

及同类专题、专栏等广播电视节目）；艺术人员培训；信息咨询；舞台美术、服

装、灯光、音响设计、制作；设备租赁；广告策划；销售文化用品；物业管理；第

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网络文化经营。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制作，发行动画片、专题片、电视综艺，不得制作时政新闻及同类专

题、专栏等广播电视节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网络文化经营以及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注1：上述企业为首文科集团持股50%以上二级企业。

（2）一致行动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①北京振弘企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一致行动人北京振弘未控制其他企业。

②北京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一致行动人北京演艺集团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1 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 15,626.58 100.00% 杂技、魔术、马戏表演，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

2 中国评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100.00% 戏曲表演、剧院经营

3 北京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7,808.73 100.00% 综合文艺表演、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4

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有限责任

公司

5,000.00 100.00% 文艺创作、文艺表演活动

5 北京市曲剧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100.00% 戏曲表演、文艺创作

6 北京曲艺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75.00% 综合文艺表演、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7 北京民族乐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75.00% 综合文艺表演、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8 国家体育馆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100.00% 体育运动项目经营活动、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

9

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有限责

任公司

3,700.00 100.00%

制作电视剧、动画片、电视综艺，销售国内影像制品、图书、期

刊

10

北京京演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

司

2,000.00 100.00%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

11

北京京演体育文化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1,000.00 100.00% 体育经纪业务、文体演出票务代理

12 北京京演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100.00% 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13 北京京演（香港）有限公司 100万美元 100.00% 文化活动服务

14

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股份有限公

司

11,553.88 100.00% 演出经纪、文艺表演

15 北京市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24,588.24 77.27% 电影、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放映

16

北京京演舞美文化有限责任公

司

2,333.11 78.53% 舞台设备租赁、技术服务

17

北京京演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

司

1,620.00 74.08% 艺术培训、演出经纪

18

北京京演军艺英华文化传媒有

限责任公司

850.00 70.59%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19

北京新影联文化传播有限责任

公司

1,570.84 60.53% 代售门票、信息咨询

20 北京市电影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700.00 55.94% 销售电影设备及配件、维修机械电器设备

注：上述企业为北京演艺集团纳入合并范围二级企业。

③北京伦洋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一致行动人北京伦洋未控制其他企业。

④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一致行动人中国书店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1

北京海王村拍卖

有限责任公司

1,250 100.00% 文物艺术品、书刊资料拍卖

⑤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一致行动人北京新影联未控制其他企业。

2、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首文科集团的控股股东为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截至2023年12月

31日，除划入企业和托管企业外，北京国管直接持有股权并实际控制的公司制二级企业共16家，相

应的出资人权利由北京国管行使，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1

北京股权投资

发展管理有限

公司

10,714.29 58.33%

北京股权投资发展管理有限公司是私募股权母基金及直接投资的资产管

理平台。

2

北京国际人力

资本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56,611.27 50.39% 综合人力资源服务

3

北京京国管置

业投资有限公

司

5,500.00 100.00%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物

业管理；专业承包；销售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

化学品及危险化学品）、日用杂货；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家庭劳

务服务；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会议服

务。（“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

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

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

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4

北京京国管置

业管理有限公

司

5,500.00 1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物业管理；专业承包；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 销售建筑材料、 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化学

品）、工艺品、家具、机械设备、五金交电、棉纺织品、日用杂货、计算机软、

硬件及外围设备；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中介）；家庭劳务服务。（市场主体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5

北京国管中心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100万美元 100.00% 境外子公司，主营业务为投资。

6

北京京国瑞股

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30,000.00 81.00%

北京京国瑞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基金管理公司， 以股权投资的

方式，重点关注和支持科技创新、高端制造、现代服务、消费升级、能源环

保、医疗健康等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领域。

7

北京顺隆致远

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30,000.00 67.31%

一般项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

的资产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8

北京国际技术

合作中心有限

公司

77,292.85 100.00%

国合中心发挥外资合作基因优势，聚焦空间服务业、供应链服务业，推动

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9

北京股权交易

中心有限公司

40,000.00 67.31%

北京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是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全市唯一一家区

域性股权市场运营机构。

10

北京市工程咨

询股份有限公

司

37,642.69 90.00% 北京市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是北京市属的甲级综合性工程咨询机构。

11

北京城乡商业

集团有限公司

82,000.00 100.00%

北京城乡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商业和物业为主， 文创及旅游等其他业态

为补充。

12

北京京管泰富

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36,000.00 66.70%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

13

北京顺隆咨询

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

一般项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4

北京京国管管

理咨询有限公

司

1,000.00 100.00%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税务服务；薪酬管理服务；人力资源

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市场主体登记注册代理。 （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代理记账。（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5

北京沃益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15,500.00 100.00%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6

北京首环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300.00 100.00%

一般项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一致行动人的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一致行动人北京振弘、北京演艺集团的控股股东为首文科集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首文科

集团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见“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之“二/（三）/1/

（1）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

一致行动人北京伦洋的控股股东为北京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北

京伦洋以外，北京出版集团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1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有

限公司

12,000.00 100.00%

公司主要承担集团旗下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运营，出版方向涵

盖少儿文学、少儿科普、低幼阅读、小社科等板块。

2

京版梅尔杜蒙（北京）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000.00 91.00%

公司作为出版文化产业融合试点和对外文化交流服务平台，业务

范围横跨出版、文旅、融创等多个领域。

3

京版若晴科创文化发展

（北京）有限公司

3,000.00 60.00%

公司专注于向广大读者提供有趣有料的生活、文博、科普类图书

和数字科技产品。

4

北京十月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2,000.00 51.00%

销售图书；文艺创作；电脑动画设计；销售文化用品。 （市场主体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5

北京承启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1,428.57 70.00%

公司主要以服务于0～12岁儿童科学成长为核心， 旗下运营的

《父母必读》《少年科学画报》均为有着40余年历史的刊物，多次

获得国家期刊奖、60年最有影响力期刊、 优秀科技期刊等国家级

奖项。

6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878.75 100.00%

公司以出版工艺美术类图书为主业，辐射新媒体、图书营销、艺术

品经营等业务。

7

京版北美（北京）文化

艺术传媒有限公司

1,500.00 51.00%

公司主要运营集团旗下的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的图书出版业务，

以出版摄影、艺术、文化生活类图书为主，兼顾其他高品质图书的

出版，致力于“出版中国最美图书” ，在艺术综合、美术、摄影、生

活美学等产品板块形成了鲜明的出版特色。

8

《投资北京》杂志社有

限责任公司

200.00 100.00%

《投资北京》杂志是北京市属唯一的综合类经济月刊，关注北京

乃至全国投资领域最新动态，报道经济社会热点话题，权威解读

政策导向，挖掘产业机会，推介区域经济，是国内外投资者“了解

北京的窗口、洞悉商机的平台、投资北京的指南”

9

北京京版物流有限责任

公司

200.00 100.00%

公司主要负责北京出版集团的图书仓储、全国配送、退货清理业

务及图书修复、线上一件代发等配套服务，同时面向全国各出版

单位提供图书物流托管服务，主要包括图书仓储管理、图书分拣、

图书包装、全国范围内图书发货门到门配送、北京市24小时配送、

图书退货处理、退货图书改装处理、图书报废处理、纸张储存管

理、图书物流管理咨询等。

10 北京京文物业有限公司 60.00 100.00%

公司主要负责集团本部6栋写字楼，建筑面积6万余平方米园区的

物业管理、房屋出租、工程代建管理，以及员工食堂管理、会议服

务等集团后勤保障。

11

京版北教文化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7,121.58 42.97%

公司主要从事教育教辅图书、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等的出版发

行工作，教育图书产品覆盖学前、中小学、大学、职业教育等各年

龄段人群， 如《1+1轻巧夺冠·优化训练》《课堂直播》《哈佛英

语》等。

12

京版芳草教育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6,000.00 43.33%

公司集产、学、研、训、用于一体，定位为面向全国婴童教育的综合

服务商，现已建立北京、石家庄、郑州、西安、成都、武汉、广州、济

南、杭州等运营中心。业务范围包括幼儿园课程、玩教具及各类家

庭育儿产品，产品形态包括图书、玩具、各类音视频电子资源等。

注：上述企业为北京出版集团纳入合并范围二级企业。

一致行动人中国书店的控股股东为北京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中

国书店外，北京发行集团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1 北京市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0 100.00% 商品流通企业

2 北京新华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100.00% 图书报刊零售

3 北京市外文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2,949.11 100.00% 图书、报刊零售

4 北京台湖出版物会展贸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 100.00% 图书发行

5 北京北发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60.00% 图书报刊零售

注：上述企业为北京发行集团纳入合并范围二级企业。

一致行动人北京新影联的控股股东为北京市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北

京新影联外，北京电影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1 天津滨海影联鸿泰电影有限公司 50.00 100.00% 电影放映

2 玉田县新影联凤凰影城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电影放映

3 北京新影联东环影院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100.00% 电影放映

4 上海新影联影和影院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 100.00% 电影放映

5 北京新影联金宝影院有限公司 459.00 100.00% 电影放映

6 北京新影联华谊兄弟影院有限公司 1,000.00 55.00% 电影放映

7 京津冀联盟（天津）演艺有限公司 1,000.00 18.87% 电影放映

8 北京市影和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51.00% 广告设计、代理、制作；广告发布

9 北京新影联东申影城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35.00% 电影放映

10 怀来新影联电影城有限公司 150.50 33.89% 电影放映

11 北京新影联美亚东申影院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28.00% 电影放映

注：上述企业为北京电影纳入合并范围二级企业。 京津冀联盟（天津）演艺有限公司、北京新

影联东申影城有限责任公司、怀来新影联电影城有限公司、北京新影联美亚东申影院有限责任公

司四家公司为北京电影二级子企业，北京电影通过直接和间接持股控制上述四家企业。 上表所列

示的持股比例为北京电影直接持股部分。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首文科集团为北京市属一级企业，承担整合首都文化资源，深化市属国有文化资产监管体制

改革，保证文化类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支持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重要任务。

首文科集团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已经审计）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度

资产总额 10,558,335,966.91 9,964,227,024.20

负债总额 4,195,267,168.19 5,261,143,723.72

净资产 6,363,068,798.72 4,703,083,300.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5,916,107,082.37 4,254,611,323.45

营业收入 2,806,093,989.37 2,379,302,152.90

利润总额 71,499,792.91 783,202,010.76

净利润 63,197,192.17 668,389,514.0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4,956,678.55 678,107,232.59

净资产收益率 0.76% 15.94%

资产负债率 39.73% 52.80%

注1：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注2：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注3：首文科集团成立于2023年7月6日，根据京国资产权〔2023〕30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接收北京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演艺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有关事项

的通知》，划入企业产权划转基准日为2022年12月31日，首文科集团2022年12月31日和2022年度

财务数据为划入企业财务数据。

（二）一致行动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北京振弘企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振弘是首文科集团2023年12月27日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主营业务为企业管理。 北京

振弘2023年未产生经营活动。

2、北京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演艺集团是北京市市属国有文化企业，肩负着整合资源，打造国有骨干文化企业，服务北

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发挥文化体制改革示范引领作用的重要使命。 集团主营业务涵盖内容创作

生产、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

北京演艺集团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已经审计）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度

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度

资产总额 3,508,551,728.36 3,587,658,117.10 3,526,413,742.71

负债总额 1,164,299,521.42 1,267,893,138.49 1,201,146,893.51

净资产 2,344,252,206.94 2,319,764,978.61 2,325,266,849.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

产

2,215,113,860.36 2,193,981,378.58 2,184,509,308.76

营业收入 361,513,632.52 258,533,097.56 294,144,050.14

利润总额 26,464,359.50 -10,105,845.47 13,021,395.30

净利润 25,351,114.91 -12,212,125.81 12,039,558.5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21,057,138.87 -262,341.20 8,031,670.46

净资产收益率 0.95% -0.01% 0.37%

资产负债率 33.18% 35.34% 34.06%

注1：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注2：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3、北京伦洋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北京伦洋成立于2003年，是北京出版集团全资子公司，是集团人文社科类图书出版基地。 出版

作为伦洋公司的核心业务之一，拥有“大家小书”“文津书馆”“新编历史小丛书”“述往” 等重点

图书品牌，以及“北京古籍丛书”“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口述历史”“大家京范儿” 等北京文化

的标志性产品。 同时为客户提供纸质书、电子书、数据库等多元化媒体产品，提供运营阅读空间、承

办展览展示，开发文创产品等综合性文化服务。

北京伦洋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已经审计）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度

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度

资产总额 79,478,565.75 60,883,884.38 52,987,404.36

负债总额 58,785,779.09 42,181,925.91 34,349,265.21

净资产 20,692,786.66 18,701,958.47 18,638,139.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

产

20,692,786.66 18,701,958.47 18,638,139.15

营业收入 62,235,100.63 53,191,759.92 41,027,259.41

利润总额 2,594,496.62 92,507.85 782,572.24

净利润 2,010,828.19 63,819.32 743,773.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2,010,828.19 63,819.32 743,773.87

净资产收益率 9.72% 0.34% 3.99%

资产负债率 73.96% 69.28% 64.83%

注1：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注2：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4、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书店是新中国第一家国营古旧书店，也是全国最大的古旧书实体店，现为中国书刊发行

业协会古旧书业工作委员会主任单位。 经营业务涵盖古旧书收购、修复、售卖、出版、发行、书刊资

料拍卖以及书画、艺术品经营等多元业态，经营图书品种以新印古籍、文史艺术为主，拥有较为完

备的古旧书经营业务链。

进入新时代，中国书店将在北京发行集团的领导下，以古旧书全产业链为核心，以出版和拍卖

业务为两翼，发挥资源驱动、科技驱动和国际合作驱动优势，聚力打造以琉璃厂古文化街为中心的

传统文化示范区。

中国书店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已经审计）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度

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度

资产总额 347,904,819.00 310,032,971.53 293,548,180.51

负债总额 205,078,665.54 157,292,710.32 141,101,387.20

净资产 142,826,153.46 152,740,261.21 152,446,793.3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

产

142,826,153.46 152,740,261.21 152,446,793.31

营业收入 123,051,105.66 97,574,848.09 115,099,176.03

利润总额 5,101,362.32 1,396,454.93 5,694,552.58

净利润 3,078,704.04 293,467.90 3,672,589.0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3,078,704.04 293,467.90 3,672,589.03

净资产收益率 2.16% 0.19% 2.41%

资产负债率 58.95% 50.73% 48.07%

注1：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注2：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5、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新影联成立于1996年，公司主营业务为院线运营、影视项目制作和发行业务。

北京新影联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已经审计）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度

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度

资产总额 142,304,263.84 151,626,814.14 159,391,509.49

负债总额 29,974,113.30 43,118,157.88 41,460,411.51

净资产 112,330,150.54 108,508,656.26 117,931,097.9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

产

112,330,150.54 108,508,656.26 117,931,097.98

营业收入 22,261,908.15 12,148,275.60 21,145,995.47

利润总额 3,821,494.28 -9,592,723.59 8,547,406.46

净利润 3,821,494.28 -9,592,723.59 8,547,406.4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3,821,494.28 -9,592,723.59 8,547,406.46

净资产收益率 3.40% -8.84% 7.25%

资产负债率 21.06% 28.44% 26.01%

注1：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注2：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的控股股东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首文科集团成立未满三年，其控股股东北京国管是北京市首家国有资本运营

公司试点单位，以国有资本投资与运营为主业，以股权投资和基金管理为抓手，通过积极构建“融、

投、管、运、研” 一体化的运营生态圈，优化集团管控，创新运营模式，提升资本运作能力，促进国有

资本在合理流动中保值增值，持续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和回报，以更好服务于首都功能定位及

国资国企改革发展需要。

北京国管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已经审计）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度

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度

资产总额 3,476,681,794,411.70 3,426,576,373,347.95 3,337,304,822,076.20

负债总额 2,195,413,047,269.90 2,184,303,389,229.47 2,155,805,387,880.54

净资产 1,281,268,747,141.80 1,242,272,984,118.48 1,181,499,434,195.6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

产

629,472,393,878.50 605,693,354,397.45 575,120,316,960.95

营业收入 1,330,739,432,171.46 1,309,434,846,468.54 1,404,987,659,684.78

利润总额 53,001,738,250.23 56,147,448,146.53 95,437,553,999.97

净利润 29,588,601,726.08 31,651,989,900.60 65,368,390,163.9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10,948,578,518.99 12,362,082,308.51 11,833,990,196.11

净资产收益率 1.74% 2.04% 2.06%

资产负债率 63.15% 63.75% 64.60%

注1：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注2：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一致行动人北京振弘成立未满三年，北京振弘的控股股东首文科集团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

三年财务状况见“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之“三/（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从

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五年所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

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

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首文科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表所

示：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1 吴礼顺 男 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2 徐哲 男 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3 左亦 男 党委副书记、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4 齐英 女 党委常委、总会计师 中国 北京 否

5 陈继红 男 党委常委、纪委书记 中国 北京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二）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北京振弘企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一致行动人北京振弘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1 徐建 男 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2 何斐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3 袁哲 女 董事、财务负责人 中国 北京 否

4 施煜 男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2、北京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一致行动人北京演艺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表所

示：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1 赵佳琛 女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2 王伟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3 王振岭 男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注：北京演艺集团工商公示信息载明的董事辛江、董事张海峰、董事，总经理王珏、监事会主席

杨洪义、监事孙杰蓓均已退休或者调任至其他单位工作。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3、北京伦洋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一致行动人北京伦洋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1 赵成明 男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2 李杉 男 财务负责人 中国 北京 否

注：北京伦洋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刘仑已免职，担任北京出版集团经营管理部部长

职务，尚未更换新的人员。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4、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一致行动人中国书店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1 张东晓 男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2 张晓东 男 董事，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3 赵伯众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4 薛胜祥 男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5、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一致行动人北京新影联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1 何颖 女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2 张武平 男 经理,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3 瞿治 女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4 李义刚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5 段延廷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6 邹艳囡 女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7 方铭 女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8 沈虎荣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9 赵永庄 女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10 李宁 女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北京 否

11 王智红 女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12 董静 女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13 韩文平 男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14 王烁 女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15 焦莹 女 财务负责人 中国 北京 否

16 陈洋 女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控股股东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首文科集团、一致行动人北京振弘、北京演艺集团、北

京伦洋、中国书店、北京新影联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形。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控股股东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首文科集团的控股股东北京国管在境内、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中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简称、证券代码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京东方A

（000725.SZ）

3,764,998.14 10.79%

显示器件业务、智慧系统产品业务、智

慧健康服务业务

2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金隅集团

（601992.SH）

1,067,777.11 45.26%

水泥、建材生产及销售，地产开发及运

营

3

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人力

（600861.SH）

56,611.27 49.23% 综合人力资源服务

4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第一创业

（002797.SZ）

420,240.00 11.06% 资本市场服务

5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京粮控股

（000505.SZ）

72,695.03 6.67% 油脂油料加工销售及贸易和食品制造

一致行动人北京振弘、北京演艺集团的控股股东首文科集团；北京伦洋的控股股东北京出版

集团；中国书店的控股股东北京发行集团；北京新影联的控股股东北京电影均不存在在境内、境外

其他上市公司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形。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

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

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首文科集团直接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

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北京市文化科

技融资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

269,000.00 31.60%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

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批发（以药品食品监督管理机构

的核准项目为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

的商业保理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一致行动人北京振弘、北京演艺集团、北京伦洋、中国书店、北京新影联

不存在直接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首文科集团的控股股东北京国管直接持股5%以上的银

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北京京管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6,000.00 66.70%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

2 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200,000.00 100.00% 金融股权投资，资本运作及资产管理

3 大和证券（中国）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 33.00% 资本市场服务

4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20,240.00 11.06% 资本市场服务

5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14,847.47 8.40% 货币金融服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一致行动人北京振弘、北京演艺集团的控股股东首文科集团直接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见“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之“七/（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

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

一致行动人北京伦洋的控股股东北京出版集团；一致行动人中国书店的控股股东北京发行集

团；北京新影联的控股股东北京电影均不存在直接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

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第三节权益变动决定及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上市公司债权人以上市公司不能清偿对申请人的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仍具备重

整价值和重整可能为由，向北京一中院申请对上市公司进行重整。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战略

发展需求及对上市公司未来价值的认可，以重整投资人身份参与上市公司重整，出资8.00亿元，受

让8.00亿股上市公司股票，占重整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9.71%。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

北京振弘享有对上市公司104,853.78万元债权、 北京演艺集团享有对上市公司债权2,072.91万元

债权、北京伦洋享有对上市公司债权2,072.91万元债权、北京新影联享有对上市公司450.42万元债

权、 中国书店享有对上市公司1,036.45万元债权， 上述债权按如下计算方式转为上市公司股权：

（债权金额-15万元）*0.9/每股2.5元， 上述债权转为股权后占重整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9.79%，上述债转股部分尚需经过重整计划执行程序后登记至各一致行动人名下，最终股份数量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至各一致行动人指定证券账户的股份数量为准。

重整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获得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将通过加强上市

公司法人治理，改善上市公司经营现状，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更好地维护股东及债权人的利

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文投控股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

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通过参与上市公司重整获得股

份，且该等股份自获得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不存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明确计划。 若未来信

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减持上市公司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按照《证

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及审批程序。

三、本次权益变动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履行重整程序

上市公司于2024年2月19日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通知书》，上市公司债权人

北京新影联以上市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仍具备重整价值和重整可能为

由，向北京一中院申请对上市公司进行重整，并申请对上市公司启动预重整。

2024年2月26日， 上市公司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 《决定书》〔（2024） 京01破申89号〕及

〔（2024）京01破申89号之一〕，决定对上市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担任

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以下简称“临时管理人” ）。

2024年2月28日，上市公司于披露《关于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的公告》，启动预重整债权申报

工作。

2024年3月1日，临时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北京破产法庭破产重整案件

办理规范（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

2024年3月18日， 重整投资人公开招募报名期限届满， 在报名期限内， 共有26家意向投资人

（两家及以上企业组成联合体报名的，视为1家意向投资人）向临时管理人提交报名材料并足额缴

纳报名保证金。

2024年3月29日，意向投资人提交重整投资方案的期限届满，共有22家意向投资人（两家及以

上企业组成联合体报名的，视为1家意向投资人）提交有约束力的重整投资方案，其中已有1家意向

投资人明确以产业投资人身份参与投资。

2024年5月13日，上市公司收到临时管理人《关于确定重整产业投资人的通知》。 根据《关于

确定重整产业投资人的通知》， 首文科集团已根据要求向临时管理人提交了第二轮有约束力的重

整投资方案，临时管理人已向首文科集团发出《中选确认书》，正式确认首文科集团中选成为本次

重整中选的产业投资人。

2024年7月20日，上市公司公告已与临时管理人已基本完成预重整中的债权申报与审核、资产

审计与评估等基础工作，已招募并确定重整产业投资人，并拟适时遴选确定财务投资人。

2024年10月21日，上市公司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2024）京01破申89号《民事裁定书》及

（2024）京01破540号《决定书》，裁定受理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北京新影联对上市公司

的重整申请，并指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管理人。

2024年10月23日，上市公司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2024）京01破540号《复函》及（2024）

京01破540号之一《决定书》，北京一中院许可上市公司继续营业，并准许上市公司在管理人的监

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2024年11月6日，上市公司和管理人与首文科集团签署《重整投资协议》，首文科集团以产业

投资人身份参与上市公司重整投资，认购上市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同日，上市公司和管理人分

别与河南资产、深圳德远（代表“德远英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沈阳兴途（兴途文投联合体牵头

方）、海南华锴、中国银河资产、上海宝弘景（代表“宝弘景大宗轮动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京

国创基金等七家主体签署《重整投资协议》，该等主体以财务投资人身份参与上市公司重整投资，

认购上市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24年11月25日，上市公司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2024）京01破540号《民事裁定书》，北

京一中院批准上市公司重整计划，终止上市公司重整程序。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的程序

2024年10月22日，首文科集团召开董事会，审议同意文投控股投资方案、签署重整投资协议。

四、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的外部批准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暂无尚需取得的外部批准。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直接或通过其控制主体间接持有上市公

司的股份或其表决权。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直接和间接持有上市公司1,197,481,

259.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9.50%。 其中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800,000,000股，持股比例

19.71%；北京振弘持股377,419,592股，持股比例9.30%；北京演艺集团持股7,408,467股，持股比

例0.18%； 北京伦洋持股7,408,467股， 持股比例0.18%； 中国书店持股3,677,234股， 持股比例

0.09%；北京新影联持股1,567,499股，持股比例0.04%。 信息披露义务人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

东。

根据北京市国资委意见，同意首文科集团披露为文投控股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北京市国资委变更为首文科集团。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2024年11月6日，上市公司和管理人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信息披露义务

人以产业投资人身份参与上市公司重整投资，认购上市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同日，上市公司和

管理人分别与财务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财务投资人参与上市公司重整投资，认购上市公

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24年11月25日，上市公司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2024）京01破540号《民事裁定书》，北

京一中院批准上市公司重整计划，终止上市公司重整程序。

根据《重整计划》，本次权益调整中以上市公司现有总股本1,854,853,500股为基数，按每10

股转增约11.88773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2,205,000,000股股票（最终转

增的准确股票数量以中国结算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转增完成后，文投控股总股本将增至4,

059,853,500股。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的2,205,000,000股股票不再向原出资人进行分配， 其中产业投资人首

文科集团按照1.00元/股的价格认购800,000,000股转增股票， 取得上市公司重整后的控制权，相

应支付重整投资款800,000,000.00元（人民币捌亿元整），该部分股票自登记至产业投资人名下

之日起锁定36个月；财务投资人按照1.33元/股的价格合计认购200,000,000股转增股票，支付重

整投资款合计266,000,000.00元（人民币贰亿陆仟陆佰万元整），该部分股票自登记至财务投资

人名下之日起锁定12个月；剩余1,205,000,000股转增股票用于公司清偿债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致行动人以债转股方式共计获取397,481,259股转增股票， 该部分股票自登记至一致行动人名

下之日起锁定36个月。

三、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与产业投资人签署的《重整投资协议》

上市公司和管理人与首文科集团于2024年11月6日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约定由首文科集团

以产业投资人的身份参与本次重整投资，以支付现金作为投资对价认购相应数量的转增股票。《重

整投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签署主体

甲方：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重整投资方案

乙方支付800,0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捌亿元整）投资对价认购甲方在重整计划执行期

间通过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产生的800,000,000股转增股票。 本次重整完成后，乙方将成为

甲方的控股股东。

3、股份锁定安排

乙方承诺，本次受让的标的股份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标的股份。

（二）与财务投资人签署的《重整投资协议》

上市公司和管理人与河南资产、深圳德远、沈阳兴途、海南华锴、中国银河资产、上海宝弘景、

京国创基金重整财务投资人于2024年11月6日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约定河南资产、深圳德远、沈

阳兴途、海南华锴、中国银河资产、上海宝弘景、京国创基金以财务投资人的身份参与本次重整投

资，以支付现金作为投资对价认购相应数量的转增股票。《重整投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签署主体

甲方：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德远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德远英华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沈阳兴途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海南华锴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

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宝弘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宝弘景大宗轮动一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北京京国创优势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丙方：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上所有乙方合称为“乙方各方”或“乙方” ，甲方、乙方、

丙方称为“协议各方” 。

2、重整投资安排

（1）投资目的

2024年10月21日，北京一中院裁定受理上市公司债权人北京新影联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2024

年11月6日，上市公司和管理人分别与乙方各方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上述协议约定，乙方各方

同意作为重整财务投资人，通过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参与上市公司的重整投资，以推动上市公司

重整程序的顺利进行，最大限度保障债权人及各方合法权益。

（2）投资方案

甲方本次重整中，将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票。 乙方各方作为财务投资人参与本次重整，并受让

甲方转增的部分股票。 乙方各方受让转增股票的数量及对价如下（最终受让股份数量以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至乙方各方指定证券账户的股份数量为准）：

乙方各方（重整财务投资人） 认购股数

认购价格（元/

股）

投资总额（人民币元）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3,355,064 1.33 44,362,235.12

深圳市德远投资有限公司 6,670,000 1.33 8,871,100.00

兴途文投联合体

牵头方：沈阳兴途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员方：陕西文化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6,666,666 1.33 35,466,665.78

海南华锴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714,286 1.33 47,500,000.38

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7,593,984 1.33 49,999,998.72

上海宝弘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00 1.33 39,900,000.00

北京京国创优势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30,000,000 1.33 39,900,000.00

合计 200,000,000 / 266,000,000.00

3、股份锁定安排

乙方各方承诺，本次受让的标的股份登记至乙方各方指定证券账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标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为资本公积转增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情

况。

第五节资金来源

一、本次权益变动所支付的资金总额

根据《重整投资协议》，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重整投资需支付的股权受让价款为8.00亿元。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北京振弘、北京演艺集团、北京伦洋、北京新影联、中国书店以债

转股方式获取股权，不涉及支付股权受让价款。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所需资金来源于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有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直接或者间

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通过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取得资

金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信息披露义务

人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支付方式

《重整投资协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向指定银行账户支付投资款10%作为

履约保证金，即8,000.00万元，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已支付履约保证金。

在北京一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三个工作日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投资款8.00亿元支付

至指定银行账户。 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足额支付履约保证金，届时将自动转为投资款，则信息披露

义务人尚需支付的投资款为7.20亿元。

第六节后续计划

一、未来十二个月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改变或调整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经在《重整计划》中披露了上市公司重整后的经营方案。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的12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重整计划》实施经营方案。 如果后

续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业务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

相应的法定程序与义务。

二、未来十二个月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

计划，或文投控股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为夯实资产质量，提升盈利能力，上市公司将通过本次重整剥离持续亏损、扭亏无望及长期无

法获得投资回报的股权、合伙企业份额，预计无法回收或回收成本过高的债权及投资收益权等低

效亏损资产。 重整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全面出清历史包袱，实现瘦身健体、良性发展目标，未来聚焦

优质业务板块的发展。

在全面化解存量风险、剥离低效亏损资产后，上市公司将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和自身实际情况，

利用本次重整结余的资金，在充分论证、条件成熟的基础上，引入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商业模

式相对成熟、盈利能力相对较强的“文化+科技” 类优质资产，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

核心竞争力，推动上市公司从“文化”主业向“文化+科技” 融合主业的转换，包括但不限于数字文

旅、文化内容创作AIGC、文化领域虚拟现实VR等重点领域。 本次重整中，信息披露义务人以产业

投资人身份参与重整，成为上市公司重整后的控股股东，重整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牵头整合北京

市各类“文化+科技” 优质资源，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和并购重组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履行相

应的上市公司决策审批流程，稳慎推动将自有或第三方优质业务资产注入上市公司，进一步提升

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使文化和科技融合成为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催生首

都文化新业态、消费新方式，推动首都文化产业发展动能转换升级。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改变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

管理人员组成的改变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需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进行调整时，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程序并及时进行披露。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后，上市公司的股本总额将增加，上市公司章程将对股本和股权结构进

行相应修改。

除此之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修改上市公司《公司章

程》条款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需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进行调整时，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程序并及时进行披露。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

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需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进行调整时，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程序并及时进行披露。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进行重

大调整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需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进行调整时，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程序并及时进行披露。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

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需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进行调整时，信息披露义务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程序并及时进行披露。

第七节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对上市公司的要求，对上市公司实施规范化管理，合法合规地行使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采

取切实有效措施保证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的独立，具体承诺如下：

“（一）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在本公司及本

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包括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下同）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

务，且不在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中

兼职、领薪；

2、保证上市公司的劳动、人事关系及薪酬管理体系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独

立；

3、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

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不会超越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二）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具有与经营有关的业务体系和相关的独立完整的资产；

2、保证不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和其他资源。

（三）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

度，以及对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

2、保证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共用银行账户；

3、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本公司与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兼职；

4、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5、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违法干预上市公

司的资金使用、调度。

（四）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2、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独立行使职权；

3、 保证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在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

场所等方面完全分开，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4、保证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独立自主地运作，本公司不会超越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

干预上市公司的决策和经营。

（五）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继续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

续经营的能力，不依赖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2、 保证本公司与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避免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具有实质性同业竞争

的业务；

3、保证尽量避免或减少本公司与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

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将依法签订协议，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章程等规定，

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保证不通过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

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公司保证不通过单独或一致行动的途径，以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以外的任何方式，干预上市

公司的重大决策事项，影响上市公司在人员、财务、机构、资产、业务方面的独立性；保证上市公司

在其他方面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保持独立。

上述承诺于承诺人对上市公司实现控制时生效，并在拥有控制权期间持续有效。 ”

二、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情况及相关解决措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北京演艺集团控制的公司存在主要从事

电影发行、电影放映等业务的情况，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存在业务重合的情形。

为保障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避免未来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构成重大不利影

响的同业竞争，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承诺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生效日，除北京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外，本公司及本公司

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情况。

2、对于本公司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之前已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在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情况

下，本公司在本次权益变动后五年内将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业务调整、资产重组等措施解决同业竞

争。

3、上述承诺于本公司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时生效，并在作为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

三、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交

易情况，具体详见本报告书之“第八节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之“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

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的相关内容。

为规范本次交易完成后与上市公司之间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出具《关于

与上市公司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具体承诺如下：

“1、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避免、减少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对于无

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

公开的原则，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上

市公司章程等规定，依法履行相关内部决策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关联交易定价公

允、合理，交易条件公平。

2、本承诺人承诺不利用控制上市公司的地位，通过关联交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

亦不利用该等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3、上述承诺于承诺人对上市公司实现控制时生效，并在拥有控制权期间持续有效。 如因本公

司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已出具《关于与上市公司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具体

承诺如下：

“1、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避免、减少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对于无

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

公开的原则，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上

市公司章程等规定，依法履行相关内部决策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关联交易定价公

（下转A23版）

(上接A21版)


